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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检察院重视政法队伍自身建设，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持续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检察
铁军，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牢牢把握“学
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一体
抓实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
改、建章立制，在互融互通、互促互进中做实

“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
干”。开展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读书班学习
活动等46次，提出整改整治、推动发展等方面
具体措施21项，认真开展清廉机关建设和纠

“四风”树新风活动，全院自查问题58条，均已
按时完成整改销号，持续狠抓“三个规定”落
实，填报“三个规定”等重大事项记录59件，该
检察院领导层带头填报17件。运用好监督执
纪“四种形态”，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
态，对苗头性问题开展提醒谈话11人次。牢
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广泛开展岗
位练兵活动，全体干警保持“争先和实干”的

奋斗姿态，实现“满堂彩”。1名干警被最高检
案件管理办公室评为“能手型人才”，3名干警
分别获评“全省十佳公诉人”“全省优秀公诉
人”“全省公诉业务能手”。该院检察长钱晶
晶在海南省检察院检察实务云课堂中作首场
讲课，获评“海南省三八红旗手标兵”“海南省
检察业务专家”“第五批全国检察业务专
家”。3篇研究成果获国家级奖项。该检察院
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国家检察官学院教学
实践示范基地。

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绩，得益于秀英区委
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领导、监督和支持。
今年是海南全岛封关运作的攻坚之年，秀英检
察院将突出“高质量办好每一个案件”，更加有
力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努力
以检察工作现代化更好服务保障秀英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李东晓 黄东方）

以锻造检察铁军为关键，夯实理想信念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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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一 年 ，海 口 市
秀英区人民检察

院在海口市秀英区委和上
级检察院的坚强领导下，
在秀英区人大及其常委会
有力监督和区政府、区政
协及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
下，坚定不移为大局服务、
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
各项检察工作不断取得新
进展、新成效，被最高人民
检察院评为国家检察官学
院教学实践示范基地，获
评全国“节约型机关”荣誉
称号。35 件案件被最高人
民检察院和海南省人民检
察 院 评 为 全 国 指 导 性 案
例、全省典型案例，3 次在
全省会议上作经验交流，8
个集体和 14 名个人获全国
和省级表彰。

该检察院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检察工作的
重要原则和基本理念，持续优化检察服务保障举措，被
评为海口市平安建设先进集体。全年批捕各类犯罪嫌
疑人249人、起诉428人。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批
捕、起诉危害国家安全、抢劫等危害公共安全、破坏社
会稳定犯罪43人，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起诉涉恶
犯罪3人，切实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
凑”。全力投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前禁毒三年“固本
防风险”行动，依法批捕、起诉毒品犯罪30人，发力法治
化营商环境建设，起诉合同诈骗、非法经营等破坏市场
经济秩序犯罪26人，打击整治工程领域串通投标犯罪
专项行动，薛某某串通投标监督案被海南省人民检察
院评为典型案例。依法起诉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侵
犯企业合法权益犯罪54人，办理企业合规案件3件，既
防止“办了案子、垮了企业”，又避免“一宽了之、一放了

之”。开展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工作、“海口火山荔枝”获
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有效纠正涉案点位侵权违法
行为，让“无形资产”得到“刚性保护”。

在推进社会治理中全面准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
策，依法不批捕279人、不起诉186人，最大程度释放司
法关怀，建议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16
件。注重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
作用，适用率达87.8%，一审服判率99.98%，从源头减
少了大量上诉案件。向有关部门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
议9份，采纳率100%，积极构建“检察建议+调研报告”
诉源治理工作模式，向秀英区委报送专题调研报告并
向职能部门制发检察建议4份，有效推动相关领域开展
专项整治。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持
续做实检察官以案释法和法律文书说理工作，深入社
区、企业、学校、农村开展禁毒、反诈等法治宣传16次。

以服务中心大局为主线，勇负实干担当之“责”

该检察院把践行司法为民宗旨融入检察工作各环
节全过程，牢记“小案件”背后的“大民生”。紧盯群众

“舌尖安全”，办理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公益诉讼案件8
件。守护群众“财产安全”，起诉盗、抢、骗等多发性财
产犯罪150人，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13万余元。帮助
农民工追回欠薪300余万元，2件案件入选海南省检察
院主题教育先进典型案例。开展母婴设施规范化建设
监督履职行政公益诉讼，持续推进“司法救助助力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专项活动，向89名因案致困当事人依法
发放救助金36.68万元，雪中送炭，更暖民心。做实群
众信访件件有回复制度，117件信访全部做到7日内程
序性回复、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组织公开听
证6次，落实“三类”案件院领导包案制度，首次受理的
11件刑事申诉、立案监督、国家赔偿案件，全部由该检
察院领导包案，化解率达90%。为促进一起信访案件
妥善处理，该院检察长钱晶晶带领办案组会同值班律

师下访耐心释法说理，取得当事人称赞和肯定，该案入
选全省信访工作法治化典型案例。“四抓四促助力基层
解纷”工作法获评2023年度海南省新时代“枫桥经验”
先进典型。

办理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18件，为未
成年被害人及亲属发放司法救助金12.2万元，开展心
理救助795人次、法律援助36人次，针对监护不力、疏
于管教的“甩手”家长制发督促监护令406份，开展家
庭教育172人次。对涉嫌轻微犯罪、有悔罪表现的，附
条件不起诉21人，帮助191名涉罪未成年人重返校园
或顺利就业；对犯罪较严重的依法惩处，起诉19人。开
展“护苗”巡讲43场次，打造“指尖微课堂”，助推培养崇
尚法治、自信自强的自贸港接班人。该检察院“摇篮工
作室”在全省特色品牌选树展示活动中获得二等奖，办
理的一起强制猥亵案入选海南省首届“依法维护妇女
儿童权益十大案例”。

以增进民生福祉为宗旨，厚植司法为民之“情”

坚持高质量办好每一个案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着力构建以证据
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提前介入引导侦查55件、自行
补充侦查13件，加强侦查监督，监督立案80件、撤案
20件，同比分别上升63.27%和53.85%，纠正漏捕漏诉
20人，纠正侦查活动违法198件次。加强刑事审判监
督，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4件，采纳率
100%。由该院支持抗诉的一起危险驾驶二审、再审抗
诉案，三级检察机关历时5年接续抗诉、持续监督，法院

再审由无罪改判有罪，入选最高检第四十五批指导性
案例；依法对一起诬告陷害法官案提起公诉，被告人被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对监外执行和社区矫正监督活动
提出书面纠正183人，切实有效维护刑罚执行权威，作
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的全国38个社会危险性量化评
估试点检察院之一，也是海南省唯一试点检察院。受
理民事检察监督案件178件，提请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
5件，同比分别上升300%和100%，对民事审判、执行
活动中的违法情形，制发检察建议15件，法院同期采纳
率100%。促成和解一起长达10年的拖欠劳务纠纷。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虚假诉讼问题，连续3年开展专项
监督，排查虚假诉讼线索7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1件，
提请抗诉3件，向海口市检察院移送案件线索2件，对
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依法查办2人，让打“假官司”
的人吃“真官司”。

努力促进依法行政、办理行政监督案件113件，
制发检察建议10件，制发检察建议18件，同比上升
350%，助力法治政府建设。该检察院牢记“公共利
益代表”的神圣职责，立案公益诉讼案件58件，发出
诉前检察建议47件，行政机关诉前整改率100%，督
促一起整治基本农田种植草皮行政公益诉讼案入选
最高人民检察院耕地保护典型案例，推动整治小区
错排雨水管网42宗、设立汽车危废间35家，“无人机
取证”“信息平台数据应用”“快速检测实践应用”三
位一体技术支持办案模式被评为2023政法智能化建
设智慧检务创新案例。起诉职务犯罪案件14人，推
动监察机关对行贿犯罪立案3件。在办理一起职业
教育中心校长贪污、受贿案时，发现该教育中心上级
主管部门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不到位，造成政府教育
资金流失，遂通过“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公益诉讼检
察建议”双管齐下的方式，实现了“治罪”与“治理”并
重的良好效果。

以深化法律监督为核心，筑牢公平正义之“本”

涉案合规企业法定代表人送锦旗致谢。

干警实地查看一棵野生荔枝古树，记录荔枝古树的相关情况。

秀英检察院检察长钱晶晶主持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听证会。

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活动。

秀英区检察院开展“检爱同行，共护花开”检察开放日活动。


